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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AC_EF_BC_9A1_c36_53644.htm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日

前通过北京市政府网站公布须知，告知市民举报违法、违纪

民事审判人员的范围和方式，有11种情形当事人可以举报违

法、违纪民事审判人员。 据介绍，当事人对北京市第一中级

法院民事审判人员违反审判纪律或审判程序的举报范围是： 

无正当理由，没有按时开庭或谈话的；开庭时没有组成合议

庭的；酒后开庭、接待当事人的；态度粗暴、言行不文明的

；开庭时没有按规定着法官制服的；接受当事人和诉讼代理

人宴请、钱物的；参加由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支付费用旅游

、娱乐活动的；接受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提供的交通工具和

通讯工具的；请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办私事和报销个人费用

的；利用职权索贿受贿、徇私枉法的；泄漏审判机密的；违

反该院《关于在民事诉讼中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的

具体措施》有关规定的；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